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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董事长雷毅先生、副董事长高文翔先生、董事兰旭先生、董事杨奕敏

女士、董事皇甫智伟先生等五名董事提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七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11年9月13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1年9

月6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此次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关于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聘请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并进

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会议同意聘请以下中介服务机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提供相关

服务：1、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 

２、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联合主承销机构；  

３、聘请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为法律服务机构； 

４、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审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办理聘请中介机构的具体相关事宜。 

二、审议《关于公司开展境外期货套期保值的议案》并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持有的部分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受益权转让及相应票据

质押担保的议案》并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11票，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会议同意对公司持有未贴现的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开展票据受益权转让业务，

并同意相应提供票据质押： 

1、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开展的票据受益权转让业务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10%。 

2、质押担保的票据金额以当期已开展的票据受益权转让业务的金额为上限。 

票据受益权转让实际为票据贴现的另一种操作方式，即将公司持有的未贴现

的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银行，并将质押给银行的承兑汇票到期日的票据受益

权转让给银行，票据持有主体仍为公司。在签订《票据受益权转让合同》及《权

利质押合同》后银行将票据票面金额扣减贴现成本后的资金支付给公司，票据到

期日时银行根据《票据受益权转让合同》直接托收相应票据资金。 

采用票据受益权转让可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目前银行的票据年贴现率在

10%以上，采用票据受益权转让方式，年贴现率约为 7.5%-8%）。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雷毅先生具体办理票据受益权转让及票据质押

担保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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